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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地籍圖重測 
 

一、什麼是地籍圖？ 

答、地籍圖就是記載每一筆土地坵塊大小、形

狀位置的地圖。 

 

二、為什麼要辦理地籍圖重測？ 

答、因為目前使用的地籍圖是日據時期所測量

製作的，使用已逾百年，精確度也不符合要求，

因此必須重新測量繪製新的地籍圖。 

 

三、是民眾申請的嗎？與人民申請土地測

量有什麼不同？ 

答、地籍圖重測是政府主動辦理的地籍整理工

作。與一般由所有權人申請土地測量最大的不

同是，重測時，土地界址由所有權人告訴作業

人員據以測量，繪製地籍圖，過程完全免費；

而一般由所有權人申請土地測量的話，是作業

人員依據地籍資料將土地界址還原到土地現

場，且必須繳納規費。 

 

四、主要作業流程是怎樣？ 
答、地籍圖重測關係到土地經界重新確認，所

以辦理的程序有較嚴謹的規定，比較主要的部

分是： 

地籍調查 界址測量 成果公告

 異議處理 標示變更登記。 

 

五、為什麼是民間公司辦理？ 

答：政府辦理地籍圖重測，需要龐大的人力及

物力，為了加速地籍圖重測，光靠政府現有的

人力是不足的。所以，結合民間的力量，一起

來儘快完成優質的地籍圖，以保障每一位土地

所有權人的產權。 

 

六、由民間公司來辦理重測有公信力嗎？

答：依據國土測繪法及地政機關委託辦理地籍 

測量辦法規定，政府是可以委託民間測繪業者 

來辦理地籍圖重測的。

廠商是經過公開招標，並由地政局邀集具有地

政及測量專業之專家、學者成立評選委會，由

評選委員評選出優勝廠商後，再與本局簽定契

約，才可以來辦理的。

此外，辦理重測過程，地政局及汐止地政事務 

所均有指派人員負責督辦及查核，整個辦理過 

程，可說是相當嚴謹。而且，該公司辦理重測 

業務工作，已有數年經驗，成果良好，請大家 

可以放心!

二、地籍調查篇

 
一、什麼是地籍調查？ 

答、既然重新測繪地籍圖，每一筆土地界址必

須先予確定，這個確定界址的過程就叫做地籍

調查。做法是，逐筆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到場認

定每一筆土地四周的經界所在，測量人員再依

據雙方土地所有權人一致認定的界址測量、計

算土地面積。 

 

二、接到地籍調查通知時要怎麼辦？ 

答、接到地籍調查通知書時請依據通知書上所

載時間、地點，攜帶身分證、印章及通知書到

場會同指認界址，並在調查表上簽章。 

 

三、不清楚界址所在怎麼辦？ 

答、如果所有權人不知道土地界址的話，可以

要求重測人員協助，參考原地籍圖等資料指出

經界位置，經過所有權人同意後做為雙方土地

經界。 

四、通知地籍調查那天没空怎麼辦？ 

答、可以填寫附在通知書的委託書委託他人辦

理，或電話通知承辦員另定期辦理。 

 

五、不去指界會不會怎麼樣？ 

答、若真的都無法來現場，提醒您，依據土地

法第 46 條之 2規定，重測時應在地政機關通知

的限期內自行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逾期不設

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得依下列順序逕行施

測：鄰地界址；現使用人之指界；參照舊地籍

圖；地方習慣。 

依土地法第 46 條之 3規定，沒有來指界的所有

權人，在重測結果公告時是不得聲請異議複丈

的唷!因此為了保障您的權益，請各位土地所有

權人務必在通知指界日期到場指界。 

 

六、我家是公寓大廈耶!!測量應該跟 1 樓

比較有關吧?!對我們樓上的住戶有影響

嗎?地籍調查時我們住樓上的也要到嗎﹖ 

答、雖然您住的是大樓或公寓的樓上，但也是

土地的所有權人之一（共有人)，所以，雖然住

在樓上，跟您的權益也是息息相關唷!土地的範

圍到哪裡，如果樓上樓下的好鄰居大家可以一

起幫忙確認，相信會更確實，對大家的權益也

更有保障唷! 

依照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85 條規定，如果您沒

有到場指界的話，將依照到場的共有人所指認

的界址測量；如果到場共有人之間所指的界址

不同，就必須由共有人於 7 天內協調出一個共

同的界址出來，並通知重測單位，不然也會依

照土地法第 46 條之 2 規定逕行施測喔!（逕行

施測的順序如上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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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界址有爭議時，怎麼辦﹖ 

答：地籍調查時，還是請您依自己所認為的界

址範圍告知我們的地籍調查人員，進行指界及

認章，指界的結果與相鄰土地所有權人所指的

界址不一致時，重測人員及地政事務所會先安

排時間到現場幫你們協調，如果還不能解決

時，就由新北市汐止區區域性不動產糾紛調處

委員會來幫你們調處。 

 

八、為什麼我們收到的通知書是民間公司

名義寄發的，是不是詐騙集團啊﹖ 

答：本項重測工作，是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

規定，授權委託給民間團體辦理，包含相關地

籍調查、協助指界通知，亦皆授權給民間公司

辦理，所以，通知書也是以民間公司名義寄發。 

也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通知書右上角，會有本

府地政局的公文號，這是公告該廠商為我們的

受託測繪業者的公文號；另外，在信封上也會

有我們的電話，歡迎來電詢問。 

 

三、界址測量篇 

 

一、我收到地籍圖重測的通知單了，原來

我家這個地區要做重測呀!那測量人員要

測量我們家的時候會通知我嗎? 

答、測量的時間比較不固定，而且有時候為了

測量精確會多去測幾次，為了不要浪費大家的

時間，測量是不會通知大家的，只有地籍調查

才會通知大家唷!不過大家常常可以在家門口

或是街頭巷尾發現我們辛苦的測量人員頂著大

太陽揮汗如雨地幫大家測量，遇到他們的時候

除了有問題可以趕快詢問他們以外，也不要忘

記幫我們辛苦的測量人員按個讚唷! 

 

 

二、測量人員要來測量我們家的時候，會

扛著儀器進我們家測量嗎? 

答、地籍圖重測是針對土地，所以我們的測量

人員常常在巷子口、路口架著儀器辛苦地測量

土地的範圍，不過有時候，需要測量房子到底

有多寬，或是需要通過住宅到後面的防火巷進

行測量工作的時候，偶爾還是會打擾一下，到

時候再麻煩各位大哥、大姊多包容，讓我們順

利完成工作，也請放心，我們都會配帶識別證，

說明我們的來意。 

 

四、公告篇

一、 地籍圖重測結果，何時確定？

答、 地籍調查及界址測量完竣後，重測單位必 

須製作重測後之地籍公告圖及重測結果相關清 

冊並公告 30 天，並將重測結果通知土地所有權

人。公告期滿且無人提出異議複丈或異議複

丈沒有錯誤或異議複丈經更正，重測成果就

確定了，重測前的舊地籍圖就不可以再使用

了，之後會接到地政事務所換狀的通知書，別

忘了去換權狀唷!

二、為何重測前後面積會不一樣？如果面 

積減少是否有補償措施？

答、 (一)原登記的土地面積是依日據時期的地 

籍圖計算而來，然而，地籍圖重測的面積則是 

依據地籍調查結果施測而來的。由於舊地籍圖 

從日據時期使用至今，近百年來土地因人為或 

天然地形變遷，界址與原地籍圖不符，且科技 

進步關係，現今測量技術及儀器較精密優良。

另外，複丈時誤差的配賦及面積登記有效位數

之變更（重測前為公頃以下四位、重測後為公

頃以下六位），所以重測前後土地面積難免發生

增減。 

(二)按土地之四至界址以所有權人最明悉，地

籍圖重測是依據所有權人指界一致之結果施

測，其面積實為界址範圍決定之結果，就所有

權人而言，實地的範圍大小並無變動。另參考

德、日、瑞等重測有成效國家，其政府與人民

對土地面積，均以尊重事實為由，向無追補地

價之先例，故目前政府對於地籍圖重測後面積

增減之土地，並無補償地價之規定。 

 

五、異議與換狀篇 
 

一、何謂異議複丈？ 

答、所謂異議複丈是為確認地籍圖重測之結

果，是否符合土地所有權人於地籍調查時所指

界之位置，於重測公告期間由土地所有權人申

請複測。所以異議複丈之結果並不能推翻土地

所有權人於地籍調查時原指界之結果。 

 

二、異議複丈申請人資格為何？ 

答、依據土地法第 46 條之 3 與地籍測量實施規

則第 201 條之規定，如果土地所有權人在地籍

調查期間，配合到土地坐落現場指界，在重測

公告期間認為測量成果有錯誤，就可向汐止地

政事務所申請異議複丈。 

 

三、重測後會通知換發新權狀嗎？ 

答、重測成果公告期滿，無人異議後，地政事

務所會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登記完就會通

知土地所有權人至地政事務所免費換狀。 

 

 

四、重測後換發新權狀如何申請？ 

答、接到地政事務所換狀通知書後，土地所有

權人請攜帶土地、建物權狀、身分證及印章（普

通章），至地政事務所免費申辦。 

 

 

 




